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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农村妇女择偶问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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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的择偶问题是关系婚姻，家庭与生育的大事，弄清她们的择偶情况，对于提倡

晚婚晚育，实行计划生育有好处。1989年我们曾在湖北省襄阳、荆门、枝城、石首、潜江五

县市农村进行过调查，现将其整理出来以供参考。

一，农村妇女择偶活动的年龄

择偶活动年龄的早迟会影响妇女初婚初育的年龄，早恋就会早婚，晚恋就会晚婚。对于

农村妇女择偶活动的年龄，拟分已婚育龄妇女、有男朋友未婚育龄妇女及没有男朋友育龄妇

女三个层次进行介绍，其情况如下：

(1)已婚育龄妇女

已婚育龄妇女择偶活动发生在50年代末至80年代，从她们的恋爱发展史可以看出，在15

岁以前开始择偶的很少，但到15岁以后，择偶活动显著增加，17，18岁进入盛期，19，20岁达

到高峰，23-一24岁迅速衰减，25岁以后就极少了。根据2261份问卷中有效问卷2253份的统

计，开始择偶活动年龄在15岁以前占1．6％，15—16岁占7．6％，17--18岁占26．2％，19—21

岁占49．7％，22岁占6．8％，23—24岁占7．0％，25岁以后占1．5％。开始择偶的高峰期在18

岁至21岁，到21岁累计百分比已达到84．5％，开始择偶的平均年龄为19．78岁。

择偶是一个过程，从开始择偶到择偶成功有一段认识了解期，这一时期过后才能走上成

功之路。已婚育龄妇女择偶成功年龄的分布状况是，15岁以前占1．1％，15—16岁占4．4％，

17--18岁占18．6％，19--21岁占50．4％，22岁占10．4％，23—24岁占11．4％，25岁及以后占

3．7，％。18岁时累计百分比达24．1％，21岁达74．5％，择偶成功的高峰期在19岁至21岁，平

均年龄为20．56岁。择偶成功的平均年龄与开始择偶的平均年龄19．78岁相差0．78岁，也就是

说从开始择偶到肯定爱人关系的时间差只有9．36个月。

上面是从整个已婚育龄妇女分析的，各年龄组妇女择偶活动发生在不同年代，年代不

同，择偶活动应有差别。按年龄组考察已婚育龄妇女择偶活动的情况如下： ．

表1 分年龄已婚育龄妇女开始择偶的年龄分布

已婚育龄妇女过去开始择偶活动的年龄在年代间有明显差别，50年代末至60年代开始择

偶的35岁及以上年龄组妇女，择偶活动的高峰期在16岁至20岁之间，这五个年龄人数占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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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组人数604人的69．8％，峰值年龄为18岁，平均年龄为19．24岁。70年代初期开始择偶的30

—34岁组，开始择偶的高峰期出现在18岁至23岁之间，这六个年龄人数占该年龄组人数488人

的78．6％，峰值年龄为20岁，平均年龄为20．44岁，该年龄组开始择偶年龄L卜,35岁及以上组后

移2至3岁。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开始择偶的25—29岁组，开始择偶活动的高峰期在18岁

至22岁之问，峰值年龄为20岁，平均年龄为20．6岁，该组妇女择偶活动与30一34岁组相近

似，但平均年龄比之下降0．38岁。80年代开始择偶的20--24岁组妇女，开始择偶的高峰期在

18岁至20岁，这三个年龄人数占该组人数532人的75．2％，峰值年龄为19岁，平均年龄为

19．58岁，峰值年龄比,25--29岁组提前l岁，平均年龄提前0．48岁。15一19岁组开始择偶年

龄比20—24岁组又提早，明显地早恋早婚就用不着多说了。

各年代各年龄组妇女不仅在开始择偶方面有差异，而且在择偶成功年龄方面也有差异，

其情况见．表2：

表2 分年龄组已婚育龄妇女择偶成功年龄分布(％)

年龄组 14岁以前 15—16 17 18 19 20 2l 22 23—24 25+ 总计 人数(人)

15一19 ——
16．6 25．0 41．7 16．7 —— —— —— —— ●——

100．0 24

20—24 0．4 1．7 3．0 13．9 21．8 29．1 17．8 9．9 2．5 —— 100．0 533

25—29 0．2 2．1 2．8 8．7 14．7 26．2 18．6 11．1 13．7 2．3 100．0 606

30—34 1．6 4．0 4．7 8．4 11．4 15．5 ¨．6 13．1 2．2 7．3 100．0 490

35+ 1．3 8．8 11．2 18．3 12．7 14．0 9．9 8．6 8．6 5．8 100．0 608

合计 1．I 4．4 5．8 12．8 15．0 21．0 14．4 10．。i 11．4 3．7 100．0 2261

从表2可知，50年代末至60年代参加择偶活动的35岁及以上年龄组妇女，择偶成功的高

峰期在17岁至20岁之间，这四个年龄人数占该组人数608人的55．8％，择偶成功的峰值年龄

在18岁，平均年龄为20．01岁，择偶成功的平均年龄与开始择偶的平均年龄19．24岁相差0．77

岁，即相差9．24个月。70年代初期参加择偶活动的30一34岁组妇女，择偶成功的高峰期在19

岁至23-!y，这五个年龄占了66．5％，择偶成功的峰值年龄为20岁，平均年龄为21．4}Y，30一

34岁组择偶成功的平均年龄与开始择偶的平均年龄20．44岁相差0．96岁，即相差11．52个月，

比35岁及以上年龄组择偶成功的平均年龄20．01岁后移1．39岁。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期参

加择偶活动的25-29岁组妇女择偶成功的高峰期与30·--34岁组一样也在19岁至23岁，这五个

年龄占了80．2 oA，择偶成功的峰值年龄也在20岁，但平均年龄为21．01岁，比30一34岁组下降

0．39岁，择偶成功年龄与开始择偶平均年龄20．06岁相差0．95岁，相差11．4个月。80年代参

加择偶活动的20-一24岁组妇女，择偶成功的高峰期比25—29岁组及30---34岁组提前，提前至

18岁至21岁，峰值年龄虽然仍在20岁，但平均年龄下降至20．26岁，比25—29岁组的平均年

龄21．01岁下降0．75岁，比30～34岁组的21．4岁下降1．14岁，该组择偶成功平均年龄与开始

择偶平均年龄19．58岁相差0．68岁，相差8．16个月。15—19岁组妇女本来就是早婚，早恋就

是必然的现象。

为了对已婚育龄妇女在各年代择偶活动上的差异有一个概括的了解，特将其主要指标列
干表3。

已婚育龄妇女过去参加择偶活动的年龄除了尚受传统的婚姻习俗的影响外，法定婚龄的

迟早对妇女的择偶年龄也有明显的制约作用。70年代以前妇女的法定婚龄只有18岁，因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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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分年龄组择偶活动年龄的变化 (岁)

高峰期年龄 峰值年龄 平均年龄

年龄组
开始择偶 择偶成功 开始择偶 择偶成功 开始择偶 择偶成功

岁及以上年龄组妇女16岁就进入择偶高峰期，18岁就达到择偶的峰值年龄，择偶的平均年龄

只19岁至20岁。70年代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大力提倡晚婚晚育，晚婚年龄由18岁提高到23

岁，农村妇女的择偶年龄推迟到18岁才进入高峰期，并且高峰期持续到23岁，择偶峰值年龄

也推迟到20岁，择偶成功的平均年龄提高到21岁以上。80年代初新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
z

0岁，使70年代提倡的晚婚年龄受到严重冲击，妇女的择偶年龄也受到影响，从此择偶年龄

逐渐下降，择偶活动的高峰期缩至18T到21岁，开始择偶的峰值年龄下降至19岁，平均年龄

下降至19．58岁，择偶成功的平均年龄下降至20．26岁。择偶年龄提早的现象明显，早婚早育

又在农村流行。

我们不能轻视已婚育龄妇女过去的择偶活动经历，她们在择偶年龄上的思想和行为对共

亲戚邻居及其子女会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她们的切身体会，认为年轻育龄妇女的择偶年龄不

宜过早，但也不能过迟，主张在18岁以前开始择偶的占已婚育龄妇女总人数的1．3％，23岁

以后才择偶的占4．7％，认为理想的择偶年龄高峰期在18岁至2l岁，有84．0 oA的已婚育龄妇

女持这种看法。这样，鲤想择偶峰值年龄为20岁，理想的择偶平均年龄为20．38岁。这些妇

女在对今后年轻育龄妇女择偶问题上所持的主张，正是她们过去择偶的经验和教训的反映。

(2)有男朋友未婚育龄妇女

有男朋友未婚育龄妇女已经订了终身，正在热恋之中，她们的恋爱史可以反映年轻育龄妇

女择偶活动的动态。我们调查的这批有男朋友未婚育龄妇女有179人，大多数人的年龄在18岁

至222岁之间，其年龄结构为15--16岁占-．7％，17岁占3．9％，18岁占12．8％，19岁占19．6％，

20岁占30．2 oA，21岁占16．8 oA，22岁占z0．1 oA，23岁至25岁占5．0 oA。18岁至22岁的妇女占

总人数的89．4％，平均年龄为20．39岁。目前的法定婚龄为20岁，这批未婚育龄妇女中到18

岁时已有男朋友的累计百分比达18．4％，19岁附达38．0 oA，20岁时达68．2％，也就是有三分

之二以上的妇女到法定婚龄20岁已经订了终身，她们当中有一部份人在20岁前就会结婚。

(3)无男朋友育龄妇女

我们对737名无男朋友育龄妇女的择偶打算进行了调查，以便了解她们的择偶动向。调

查结果显示，准备在18岁以前谈恋爱的人很少，23岁及以后的人也很少，大多数人准备在19

岁至22岁之间谈恋爱。共年龄分布如下：15一17岁占1．2％，18岁占4．6％，19岁占12．2％，

20岁占45．9％，21岁占14．0％，22岁占10．2％，23岁占5．7％，24岁占2．4％，25岁及以上占

3．8 oA。无男朋友育龄妇女准备谈恋爱的高峰期在19岁至22岁之间，这四个年龄人数占总人数

的82．3 oA，准备在20岁谈恋爱的人最多，占总人数的45．9 oA。看来，无男朋友育龄妇女择偶

年龄有所推迟，但围绕法定婚龄20岁择偶的倾向很明显。

二、农村妇女择偶活动的地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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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择偶活动的地域范围最近几年起了什么样的变化?有学者提出，不利于农村生

产经验交流和人口素质提高的所谓“村内联姻"又多起来，根据河北省衡水，安平、南宫等

地的凋查，村内联姻高达30％至50％①以上，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人口的素质，值得重视。

我们在湖北省五县市的调查中也取得这方面的数据，仍分已婚育龄妇女，有男朋友未婚育龄

妇女及无男朋友育龄妇女三个层次进行介绍：

(1)已婚育龄妇女

根据对已婚育龄妇女2261人的统计，配偶当中系本村②人的占总人数的37．7％，外村人

占32．9％，外乡人占22．6％，城镇人占3．4％。由此看来，湖北五县市农村已婚育龄妇女配

偶为本村人的比例相当高，接近河北省衡水地区及南宫市调查的数据。但分年代分年龄组

看，选择本村人作配偶的习俗由来已久，并非自近年始。其情况见表4。

表4 分年龄组已婚育龄妇女择偶的地域差剐 (％)

年龄组I未回答I本村人5外村人1外乡人I城镇人{总 计1人数c人，
15—19 一 41．7 29．2 29．2

——
100．0 24

20一24 3．9 30．0 40．9 22．3 2．8 100．0 533

25—29 3．8 37．6 33．2 21．1 4．3 。100．0 606

30一34 3．3 39．2 30．4 23．3 3．9 100．0 490

35+ 2．6 43．3 27．8 23．5 2．8 100．0 608

合计 3．4 37．7 32．9 22．6 3．4 100．0 226l

从表4可知，已婚育龄妇女选择配偶的地域范围在年代之间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本

村人占第一位，外村人占第二位，外乡人占第三位，城镇人占第四位，这个排列次序始终未

变。选本村人为配偶的，在50一60年代择偶的35岁及以上年龄组的已婚育龄妇女高达43．3％，

7ro年代择偶的25—29岁组及30一34岁组妇女高达37．6％及39．2％，80年代择偶的20～24岁组

妇女只有30％，但15—19岁组却高达41．7％。

农村妇女选择本村男人为配偶的原因是男女双方家庭及本人的情况容易了解，比较熟

悉，彼此往来方便，双方家庭便于互相帮助，互解困难。农村妇女择偶活动的地域范围比较

狭小，其着眼点基本上先找本村的男人，本村不行再找本乡外村的，本乡实在找不好才往外

乡找。从各年代年龄组看，已婚育龄妇女在本乡范围内择偶的比重基本稳定在70％左右。50

一60年代择偶的35岁及以上年龄组妇女占该年龄组妇女人数的71．1％，70年代择偶的25--29

岁组及30一34岁组妇、女为70．8％及69．6％，80年代择偶的20—24岁组为70．9％，15一19岁组也

为70．9％。至于找外乡男人为配偶的妇女各年代也没有多大变化，稳定在22％至23％之间。

一个乡的面积是有限的，农村妇女在本村及外村之间择偶，其择偶的地域范围在其家周围lO公

里至20公里之内。

(2)有男朋友未婚育龄妇女

有男朋友未婚育龄妇女的择偶活动已经结束，是视察农村妇女近期择偶地域范围的良好

范例。从未婚育龄妇女179人的统计中，男朋友系本村人的占35．8％，外村人的占27．4％，

外乡人的占26．3％，城镇人的占9．5％。未婚育龄妇女择偶活动的地域分布与已婚育龄妇女择

①引自‘(人口研究))1989年第3期。

④这里的枵指行政材，一个行政村由数个自然村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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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的地域分布一样，本村第一，外村第二，外乡第三，城镇第四，所不同的是城镇人所占比

重提高到9．5％，比已婚育龄妇女所占的3．4％提高了1．74倍，这种新变化与近年来乡镇企业

的兴旺发达有关。

(3)无男朋友育龄妇女

无男朋友育龄妇女虽然现在没有朋友，但期望找什么地方的男人作朋友仍然有自己的想

法，有520名年轻育龄妇女对未来男朋友的地域分布作了肯定的回答。期望找本村男人的仍

占第一位，外村人占第二位，对城镇男青年的响往提高到第三位，外乡人退居第四位。其在

总人数所占比例，本村人占32．5％，外村人占29．6％，城镇人占24．4％，外乡人占13．5％。

对城镇男青年之所以这样感兴趣。一方面是大批男青年流入城镇务工经商，另方面是这些年

轻妇女追求城镇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享受，希望借婚嫁脱离农村。

三、农村妇女的择偶方式

旧社会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农村妇女的婚姻带来了许多苦难，新社会的农村妇女是

不是浸沉在自由恋爱的幸福之中呢?我们调查的结果是，在农村妇女的择偶方式上，父母包

办的已经很少，但自由恋爱并不普遍，亲戚邻居介绍是主要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调查了

已婚育龄妇女及无男朋友育龄妇女的情况。

(1)已婚育龄妇女

2261名已婚育龄妇女过去的择偶方式中，自由恋爱占26．4％，父母包办占4．7％，亲戚

邻居介绍占65．3 o／，同学好友介绍占3．0 o／，其他占0．6％。分年代分年龄组看，自由恋爱

所占比重在增加，父母包办在减少，亲戚邻居介绍长期流行，久盛不衰，同学好友介绍虽然

所占比重不大，但呈增长趋势。共情况见表5。

表5 分年龄组已婚育龄妇女的择偶方式 (％)

同学好友
人数(人)年龄组 自由恋爱 父母包办 亲邻介绍 其 他 总 计

介绍

15一19 37．5
——

62．5
●-

一 100．0
‘

24

20—24 32．5 1．3 f,O．e 4．1 1．5 100．0 533

25—29 27．9 2．5 e5．7 O．6 0．6 100．0 606

30—34 21．4 3．7 71．8 O．2 O．2 100．0 t90

35+ 23．2 10．9 63．9 一 一 100．0 608
、

合计 26．4 4．7 65．3 3．0 0．6 100．0 2261

从表5可以看出，已婚育龄妇女在过去的择偶过程中，自由恋爱从50一60年代的35岁及

以上年龄组的23．2％上升到80年代的zo一24岁组的32．5％及15—19岁组的37．5％。父母包办

从50—60年代的10．9 o／下降毫80年代20—24岁组的1．3％。亲戚邻居介绍各年代参差不齐，

但比重始终很高，基本上在60％一70％之间波动。同学好友介绍在农村很不流行，但从50一

60年代2．o％提高到80年代的3．3 o／--4．1 o／。农村地域辽阔，居住分散，男女青年间自由交

往少，结识途径狭窄，自由恋爱的机会少，虽然从50一60年代到80年代自由恋爱方式有所发

展，但受条件限制，并没有发展成择偶方式的主要形式。

(2)无男朋友育龄妇女

无男朋友育龄妇女未来的择偶方式机动性大，其主观愿望与未来现实之间可能有较大的

差距，但在恋爱问题上追求自由解放的意愿却十分强烈。未来的男朋友还是一个未知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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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不能肯定只用一种方式达到目的，因此在问卷上允许调查对象多项选择以表达其在择偶

方式上的愿望和倾向。调查表明，无男朋友育龄妇女1002人次的回答中，期望以自由恋爱方

式择偶的占60．5％。对于农村长期流行的亲戚邻居介绍方式相当不感兴趣，只占10．8％，退

居后位。在已婚育龄妇女择偶方式中占比重很小的同学好友介绍方式，在她们当中反而吃香

起来，比重虽然只有15．6％，但跃居第二位。父母作主在她们中仍有一定市场，居于第三位。

分年龄看，不管是15．一16岁的年轻姑娘，还是22岁以上发育成熟的妇女，都把自由恋爱

视为最重要的婚姻大事。值得注意的是，年龄较大的妇女比年轻的姑娘更加珍视自由恋爱，

比例有随年龄增加而提高的趋势。她们除了自由恋爱及同学好友介绍以外，对什么父母作主，

亲戚邻居介绍很少考虑，这可能是她们久择偶而不成的原因，其情况见表6。

表6 分年龄组无男朋友育龄妇女期望的择偶方式 (％)

同学好友
年龄组 自由恋爱 父母作主 亲邻介绍 其 他 总 计 人 次

介绍

15—17 62．5 1 3．6 10．3 12．4 1．2 100．0 523

18一19 55．2 11．5 12．2 19．4 1．7 100．0 288

20——21 61．1 9．7 11．1 17．4 0．6 100．0 144

22+ 70．2 2．1 6．4 21．3
——

100．0 t7

合计 60．5 11．9 10．8 15 6 1．2 100．0 1002

从表6可以看出，20岁以前的年轻育龄妇女除了追求自由恋爱及同学好友介绍以外，还

适当考虑父母作主，亲戚邻居介绍，22岁及以上年龄妇女则很少考虑了。愿望终归是愿望，

在农村还比较闭塞，男女社交往来还不充分的条件下，良好的愿望难以变成现实，大多数年

轻育龄妇女将来仍可能靠由亲戚邻居介绍．父母作主走完择偶的路程。

四．婚前等待期

恋爱的结果必然是结婚，婚前等待期的长短对婚姻关系的发展影响甚大。如果择偶成功

的年龄很轻，而等待期又短，必然会导致早婚早育的发生。早婚早育不仅不利于妇女的身心

健康，而且会加速人口的再生产，不利于我国人口的控制。

(1)已婚育龄妇女的经历

已婚育龄妇女的婚前等待期集中在前三年内，择偶成功不到一年就结婚的占总人数的

20．3％，不到两年的占46．0％，不到三年的占16．8％，前三年合计占83．1％，即五分之四

以上的妇女恋爱成功不到三年都结了婚。婚前等待期的峰值在一到二年之间，平均等待期为

1．94年，其情况见表7。

表7 分年龄组已婚育龄妇女的婚前等待期 (％)

年 龄 组 j三犁
15—1j

20—24

25—29

30—34

35+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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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持计封】生育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的。计划生育的贯彻落实，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

运，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须保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历史的

经验告诉我们，政策的多变，会带来严重的后果。90年代正值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更需要

稳定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3．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中国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农村地区，建立健全农村各级计划生育服

务设施及服务网络。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关键是坚决制止早婚早育，大力提倡晚婚晚育，

制止多胎生育。

要从政策和法规上，鼓励人们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限制人们早婚早育，多生劣生。总

之，要从各方面为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

4．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流动人口中的计划外生育比较严重，要搞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入地和流出地

要齐抓共管，即流入地在管理常住人口的同时，要切实负责地把流动人口也管起来；流出地

应给外出人口开具生育节育真实情况的证明。

5．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中国生育水平的根本性转变

在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特

别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注意逐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为计划生

育工作的实施创造好的条件。要注意建立促进生育观念转变的机制，在农村地区，应促使农

民将部分收入用于建立养老储备，逐步实现从“养儿防老，，到社会保障防老的转变，解除农

民的后顾之忧。社会经济发展背景是生育水平的决定因素，只有通过促进经济的发展，才能

完成生育水平的根本转变。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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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男朋友未婚妇女理想的婚前等待期

恋爱发展，感情深化到一定程度必然走向结婚，有163名未婚育龄妇女肯定回答了理想的

婚前等待期。准备等一年结婚的占总人数的33．7％，等两年的占32．5％，等三年的占10．4％，

等四年的占9．2％，等五年的占14．1％。婚前等待期的峰值年为一年，平均婚前等待期为

2．13年。分年龄组看，年龄稍大的育龄妇女婚前等待期短，年龄轻的妇女则较长。比如，准

备等待一年或两年就结婚的18岁妇女仅占其人数的33．3％，19岁妇女增至54％，20岁妇女增

岁至63％，2l岁妇女增至70％，22—23岁高达85．2％。上述现象显然与未婚妇女的年龄有关。

(3)无男朋友育龄妇女的预期婚前等待期

根据676名无男朋友育龄妇女问卷的统计，如果她们恋爱成功之后，预期等待一年就结

婚的占17．8％，等待两年的占48．2％，等待三年的占24．9％，等待四年的占3．6％，等待五

年及以上的占5．5％。预期的婚前等待期集中在前三年，这三年中的人数占总人数的90．9％，婚

前等待期的峰值为两年，平均等待期为2．32年。分年龄看，20岁以下的妇女等待期稍长，20

以上妇女等待期短。 (作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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